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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披露的 2013 年半年报数据

和重大资产重组专项文件中公司审计报告经审计数据差异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以用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专项申

报文件（公司审计报告），该半年度经审计数据和公司披露的未经审计的

２０１３

年半年报部分

数据存在较大差异，现公司对该部分差异对比情况及形成的原因具体说明如下：

序号 科目名称 未经审计数 审计数 差异 原因说明

１

预付款项

１２６

，

０４７

，

２５８．５１ ５６

，

１０４

，

５３８．０９ －６９

，

９４２

，

７２０．４２

差异主要系报告期末公司预付的部

分工程款项

，

审计计入在建工程

、

工

程物资

，

减少了预付账款

。

２

其他流 动 资

产

－ ３２

，

４８５

，

０８５．６１ ３２

，

４８５

，

０８５．６１

差异主要系报告期末公司预缴的企

业所得税

，

预缴和留抵的增值税及三

聚氰胺

３

万吨

／

年三聚氰胺联产硝酸

铵能量系统优化项目试产的产品

，

审

计调入其他流动资产

。

３

在建工程

９５

，

１４７

，

２３２．９９ １２４

，

９０１

，

８９６．６８ ２９

，

７５４

，

６６３．６９

差异主要系报告期末公司预付的部

分工程款项

，

审计计入在建工程

。

４

工程物资

１７

，

１５２

，

３１１．５４ ３１

，

９５９

，

３２４．８７ １４

，

８０７

，

０１３．３３

差异主要系报告期末公司预付的部

分工程款项

，

审计计入工程物资

。

５

递延所 得 税

资产

１７

，

２１５

，

４６７．２８ ２２

，

７５５

，

２５３．２４ ５

，

５３９

，

７８５．９６

差异主要系报告期末

，

对公司暂时停

产设备

，

审计确认了固定资产减值准

备

，

相应确认了递延所得税资产

。

６

应交税费

－２７

，

９２４

，

０８２．８１ １

，

６５７

，

０３０．２６ ２９

，

５８１

，

１１３．０７

差异主要系报告期末公司预缴的企

业所得税

，

预缴和留抵的增值税及三

聚氰胺

３

万吨

／

年三聚氰胺联产硝酸

铵能量系统优化项目试产的产品

，

审

计调入其他流动资产

。

７

其他流 动 负

债

－ ３６６

，

６６６．６７ ３６６

，

６６６．６７

差异系报告期末

，

公司递延收益中一

年内的摊销额

，

审计计入其他流动负

债

。

８

未分配利润

３３４

，

６１４

，

６８４．６９ ３０１

，

６８２

，

５３１．２６ －３２

，

９３２

，

１５３．４３

差异主要系报告期末

，

对公司暂时停

产设备

，

审计确认了固定资产减值准

备

，

减少了报告期内的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

。

９

资产减 值 损

失

６

，

８７４

，

０３７．９４ ４１

，

０５０

，

０２１．０２ ３４

，

１７５

，

９８３．０８

差异主要系报告期末

，

对公司暂时停

产设备

，

审计确认了固定资产减值准

备

。

该部分资产减值迹象发生在半年

报披露之后

，

会计师基于谨慎性原

则

，

在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报审计时

对该部分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

，

计提

了足额的减值准备

。

该部分减值准备

公司已经足额计提在

２０１３

年三季度

报表中

。

１０

销 售 商 品

、

提供劳务 收

到的现金

６２０

，

５２４

，

０３４．３０ ２９４

，

６２２

，

９７５．７３ －３２５

，

９０１

，

０５８．５７

差异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将背书转

让的票据视为现金流入

，

审计认为根

据会计准则及相关披露要求

，

公司背

书转让的票据并未发生真实的现金

流入

，

审计调减

。

１１

收到其他 与

经营活动 有

关的现金

６

，

３２７

，

６９３．９２ １３

，

１７３

，

２３８．１８ ６

，

８４５

，

５４４．２６

差异主要系报告期内审计将公司在

其他应收款收到的保证金

、

保险费列

入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

公司编制报表时为列入

。

１２

购 买 商 品

、

接受劳务 支

付的现金

４７９

，

３５０

，

４７５．４７ １７２

，

５８２

，

８５７．３７ －３０６

，

７６７

，

６１８．１０

差异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将背书转

让的票据视为现金流出

，

审计认为根

据会计准则及相关披露要求

，

公司背

书转让的票据并未发生真实的现金

流出

，

审计调减

。

１３

收回投资 收

到的现金

４５

，

４１４

，

４６８．１１ － －４５

，

４１４

，

４６８．１１

差异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列示的为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收回最大笔本金

及累计利息产生的现金流

，

审计将收

回的累计本金额调入收到其他与投

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１４

收到其他 与

投资活动 有

关的现金

８１９

，

７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１９

，

７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差异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审计将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收回的本金累计额

调入

，

公司未列示

。

１５

投资支付 的

现金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差异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列示的为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支付最大笔本金

产生的现金流

，

审计将支付的累计本

金额调入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

１６

支付其他 与

投资活动 有

关的现金

８１９

，

７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１９

，

７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差异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审计将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支付的本金累计额

调入

，

公司未列示

。

１７

收到其他 与

筹资活动 有

关的现金

１１

，

９５５．４８ ２９

，

５７３

，

０７５．５６ ２９

，

５６１

，

１２０．０８

差异系报告期内公司应付票据

３０００

万贴现业务

，

公司视为经营活动

，

审

计认为是筹资活动

。

特此公告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1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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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五届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五届十五次会议于

2013

年

10

月

28

日以书面送达和传

真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

2013

年

11

月

7

日在泸天化大厦五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

召开。参加会议应到董事

5

人，实到董事

5

人。会议由董事长邹仲平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各位董事在认真审阅会议提交的书面议案后， 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进行了审议表决，会

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宁夏捷美丰友化工有限公司银行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公告编号：

2013-030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关于四川天华股份有限公司为四川天华富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PTMEG

项目固定资

产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公告编号：

2013-031

）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关于四川天华股份有限公司为四川天华富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融资租赁提供担保

的议案》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公告编号：

2013-032

）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根据经营范围变更情况，对《公司章程》的相应内容作出修改，具体为：

《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的内容原为：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

许可经营项目：生产氨、氢、二氧化碳、甲醇、硝酸、四氧化二氮、氧、氮、硝酸铵（以上项目

及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一般经营项目：（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 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肥料制造；合成纤维单（聚合）体制造；空气污染治理材料制造；金属加工机械制造；通用零部

件制造；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进出口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拟修改为：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

许可经营项目：生产氨、氢、二氧化碳、甲醇、硝酸、四氧化二氮、氧、氮、硝酸铵、氨溶液

[10%

〈含氨

≤35%]

（以上项目及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一般经营项目：（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 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肥料制造；合成纤维单（聚合）体制造；空气污染治理材料制造；金属加工机械制造；通用零部

件制造；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进出口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仓储服务业。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关于召开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五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提议召开，

2013

年

11

月

26

日上午

9

时在

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泸天化宾馆多功能厅召开。 召集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的规

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主要审议经下议案：议案一、《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宁夏捷美丰友化工有

限公司银行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议案》议案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股东大会召

开的事宜详见同日公告（公告编号：

2013-033

）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1月 9日

证券简称：泸天化 证券代码：000912� � � �公告编号：2013-030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宁夏捷美丰友化工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2013

年度拟为宁夏捷美丰友化工有限公司提供

4

亿元融资租赁和

3

亿元短期资金贷款

提供担保。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逾期担保

·此次担保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次担保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资产状况无任何不良影响，对提高子公司完成项目建

设、尽快形成生产能力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一、担保情况概述

1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的控股子公司宁夏捷美丰友化工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宁夏捷美公司

"

），为保证生产经营发展和提高融资效率，

2013

年向农银金融

租赁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租赁期限为

5

年的融资租赁款：人民币肆亿元，同时向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申请额度为人民币叁亿元短期流动资金贷款， 贷款期限为

1

年。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宁夏捷美公司需要本公司为其融资租赁和短期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经

协商，本公司拟为宁夏捷美公司提供总额柒亿元的融资租赁和短期资金贷款担保。

2

、

2013

年

11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宁

夏捷美丰友化工有限公司银行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公司

5

名董事成员，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本次议案。审议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均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3

、本次担保总额柒亿元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9.11

的标准，因此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宁夏捷美丰友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9

月

24

日， 公司注册资本为

126,000

万元人

民币；法定代表人为王有华；公司注册地址为宁夏银川市东宁能源化工基地煤化工园区

B

区；

主营范围：合成氨、尿素、甲醇、煤化工及后续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筹建）。本公司与本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四川天华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宁夏捷美公司股权分别为

68.25%

、

31.75%

。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宁夏捷美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376,258

万元，负债总额

250,142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66.48%

。

三、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鉴于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现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28

日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2013

年

11

月

7

日召开了董事会

会议，我们认为：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过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会通过对此次决策和披露信息的审议，本次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

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

我们认为，本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是为了公司的发展需要，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担保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审议程

序合法事项有效，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无对外担保。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1月 9日

证券简称：泸天化 证券代码：000912� � � �公告编号：2013-031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天华

股份有限公司为四川天华富邦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 PTMEG 项目固定资产借款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的控股子公司四川天华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天华公司

"

）其控股子公司四川天华富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邦公司）为

PTMEG

项目建设需要，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行）合江县支行、纳溪支行

分别签订人民币

2

亿元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实际共融入资金

2.64

亿元。 按农行贷款的批复条

件，已由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信用担保，同时增加抵押担保等附加条件，天

华公司拟为富邦公司的此项

2.64

亿元项目贷款提供全程连带责任担保， 并且富邦公司以

276,685.92

平方米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增加设置抵押。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四川天华富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时间：

2004

年

3

月

住所：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榕山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万鸿

注册资本：人民币

18,500

万元

主要业务：

1.4--

丁二醇及其下游产品四氢呋喃、聚四氢呋喃等化工原料、化工产品的开

发、生产、销售等。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318,460

万元，净资产

102,947

万元，资

产负债率

67.67%

；

2012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31,010

万元， 净利润为

-2,185

万元。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337,230

万元，净资产

102,675

万元，资产负债

率

69.6%

；

2013

年

1-9

月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27,907

万元，净利润为

62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担保方式：全程连带责任担保

2

、担保期限：

5

年

3

、担保金额：

2.64

亿元

四、董事会意见

1

、为缓解子公司富邦公司

PTMEG

项目建设需要，解决经营资金周转困难，减轻资金压

力，公司董事会同意天华公司就上述贷款为其提供全程连带责任担保。

2

、富邦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

具有一定的偿债能力，公司董事会同意天华公司为其提

供担保。

3

、本公司持有天华公司

59.27%

的股权，天华公司持有富邦公司

87.76%

的股权。

4

、本次担保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公平、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无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1月 9日

证券简称：泸天化 证券代码：000912� � � �公告编号：2013-032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天华

股份有限公司为四川天华富邦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控股子公司四川天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天华公司

"

）为其控股子公司四川天华富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邦公司）向

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融资租赁方式融入资金人民币

2

亿元

,

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信用保

证担保并代偿租金

,

担保范围为承租人对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的所有债务

,

期限

4

年。 同时

天华公司以成都

"

天华大厦

"

和

"

成都办事处

"

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担保总额为

2

亿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54%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57%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四川天华富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时间：

2004

年

3

月

住所：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榕山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万鸿

注册资本：人民币

18,500

万元

主要业务：

1.4--

丁二醇及其下游产品四氢呋喃、聚四氢呋喃等化工原料、化工产品的开

发、生产、销售等。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318,460

万元，净资产

102,947

万元，资

产负债率

67.67%

；

2012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31,010

万元， 净利润为

-2,185

万元。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337,230

万元，净资产

102,675

万元，资产负债

率

69.6%

；

2013

年

1-9

月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27,907

万元，净利润为

62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拟为天华公司为富邦公司向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融资租赁方

式融入资金人民币

2

亿元

,

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信用保证担保并代偿租金

,

担保期限

4

年。 同

时天华公司以成都

"

天华大厦

"

和

"

成都办事处

"

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1

、为促进子公司富邦公司业务的发展及补充流动资金所需，公司董事会同意就上述融资

租赁业务为其提供担保。

2

、富邦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

公司董事会同意天华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3

、本公司持有天华公司

45,533

万股

,

占总股本的

59.27%

，天华公司持有富邦公司

87.76

的股权。

3

、天华公司以成都

"

天华大厦

"

和

"

成都办事处

"

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五、本次融资租赁目的和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的影响

通过融资租赁业务，利用富邦公司现有的固定资产进行融资，开辟了富邦公司多元化和

多渠道现代化融资的方式，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调整长短期借款比例，盘活公司现

有资产，缓解流动资金压力。 该项业务的开展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六、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无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1月 9日

证券简称：泸天化 证券代码：000912� � � �公告编号：2013-033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名称：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五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提议召开，召集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公

司法》的规定。

3

、召开时间：

2013

年

11

月

26

日上午

9

时

4

、召开地点：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泸天化宾馆多功能厅

5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6

、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13

年

11

月

22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3

）、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1

），该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提案名称：议案一、《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宁夏捷美丰友化工有限公司银行融资租赁提供

担保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

、披露情况：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以上两项议案的五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已于

2013

年

11

月

9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

告》于

11

月

9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

1

）、法人股及社会机构股东持单位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需加盖

证券营业部有效印章）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2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需加盖证券营业部有效印章）

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预先登记；

（

3

）、代理人出席者需持有委托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持

股凭证（需加盖证券营业部有效印章）以及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

、登记时间：

2013

年

11

月

22

日、

11

月

25

日

上午

9

：

00---11

：

30

下午

2

：

30--- 5

：

00

3

、登记地点：泸天化董事会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地 址：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

联 系 人： 索隆敏 朱鸿雁

联系电话：

0830-4122370 0830-4122195

传 真：

0830-4122156

邮 编：

646300

2

、会议费用：会期半天，食宿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1月 9日

附件：

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受托人代表的股份数：

一、本人（或单位）对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的投票

意见如下：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宁夏捷美丰友化工有限公司银行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 弃权 （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 弃权 （ ）

二、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 否（ ）

三、本委托书有效期限：

注：

1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

"

同意

"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反对议案，请在

"

反对

"

栏

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弃权，请在

"

弃权

"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2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为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665� � � �证券简称：首航节能 公告编号：2013-071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和出席情况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11

月

8

日上午

10:00

分在公司总部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

188

号总部基地

3

区

20

号）。 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黄文佳先生主持，会期半天。 会议采取现场表决方式召

开。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8

人，代表公司股份

140,993,900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52.87%

。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和保荐机构代表

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就拟审议的议案以记名方式进行了投票表决，并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140,993,900

股。 同意

140,993,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中期票据事宜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140,993,900

股。 同意

140,993,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的议案》

3.1

、 选举非独立董事

3.1.1

、 选举黄文佳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采用累积投票制）

表决结果：赞成票

140,99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1.2

、 选举高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采用累积投票制）

表决结果：赞成票

140,99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1.3

、 选举黄文博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采用累积投票制）

表决结果：赞成票

140,99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1.4

、选举黄卿乐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采用累积投票制）

表决结果：赞成票

140,99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1.5

、选举黄卿义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采用累积投票制）

表决结果：赞成票

140,99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1.6

、 选举李坚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采用累积投票制）

表决结果：赞成票

140,99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2

、 选举独立董事

3.2.1

、 选举易仁萍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采用累积投票制）

表决结果：赞成票

140,99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2.2

、 选举耿建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采用累积投票制）

表决结果：赞成票

140,99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2.3

、 选举刘敬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采用累积投票制）

表决结果：赞成票

140,99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4.1

、选举刘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采用累积投票制）

表决结果：赞成票

140,99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4.2

、选举焦金增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采用累积投票制）

表决结果：赞成票

140,99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北京市

浩天信和律师事务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1月 8日

证券代码：002665� � � �证券简称：首航节能 公告编号：2013-072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3

年

11

月

8

日在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

188

号总部基地

3

区

20

号楼以现场参会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0

月

25

日以电话、传真、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本次董事会会议

由黄文佳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

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与会董事举手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本议案获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筹划期间，公司股票停牌，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情况公告。

2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本议案获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会议选举黄文佳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黄文博先生、黄卿乐先生为第二届董

事会副董事长。 任期自

2013

年

11

月

8

日起，任期三年。

3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本议案获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会议

选举各专业委员会成员如下：

（

1

）战略委员会委员：黄文佳、李坚、易仁萍，由黄文佳任主任委员

（

2

）审计委员会委员：耿建新、刘敬东、李坚，由耿建新任主任委员。

（

3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易仁萍、耿建新、黄文佳，由易仁萍任主任委员。

（

4

）提名委员会委员：刘敬东、易仁萍、李坚。 由刘敬东任主任委员。

4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本议案获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高峰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自

2013

年

11

月

8

日起，任

期三年。

5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本议案获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黄文博先生、黄卿乐先生、韩玉坡先生、白晓明先生担任公

司副总经理，任期自

2013

年

11

月

8

日起，任期三年。

6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本议案获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黄卿义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

2013

年

11

月

8

日起，任期三年。

7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本议案获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王剑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

2013

年

11

月

8

日起，

任期三年。

8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本议案获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张保源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

2013

年

11

月

8

日起，任期三年。

9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

本议案获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经公司审计委员会提名， 同意聘任霍少砚女士担任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 任期自

2013

年

11

月

8

日起，任期三年。

公司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人数的

1/2

。 上述人员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

010-52255555

传 真：

010-52256633

电子邮箱：

shouhang@sh-inw.com

办公地址：北京市南四环西路

188

号总部基地

3

区

20

号楼。

三、备查文件

1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1月 8日

附件：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人员简历

黄文佳先生，公司创始人，出生于

1970

年

6

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7

年

12

月创办首航波纹管，至

2010

年

12

月任执行董事兼经理；

2011

年

1

月至今任执行董事。

2001

年

7

月创办本公司，至

2010

年

11

月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010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黄文佳先生具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现为全国青联委员、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秘书长、北

京市大兴区政协委员、天津市宝坻区政协委员。 曾荣获

"

第四届北京市优秀创业青年奖

"

、

"

共

青团北京市委第五届北京市青年企业家突出贡献奖

"

、

"

第七届北京优秀创业企业家

"

称号。

黄文佳先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本公司

14,910,000

股股份，通过控股股东北

京首航波纹管制造有限公司， 通过北京首航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

29,155,

918

股股份，与其他持股

5%

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的关联关系

为：黄文佳先生是实际控制人黄文博先生之兄，黄卿乐先生之叔叔，是北京三才聚投资管理中

心执行事务合伙人黄卿义之叔叔。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

何惩戒。

黄文博先生，公司实际控制人，出生于

1972

年

12

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7

年

12

月至

2007

年

1

月任首航波纹管常务总经理。

2007

年

2

月加入公司，至

2010

年

11

月任

副总经理；

2010

年

11

月至

2010

年

12

月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2010

年

12

月至今任公司副

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黄文博先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控股股东北京首航波纹管制造有限公司，通过北

京首航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接持有本公司

16,629,628

股股份，与其他持股

5%

以上股东，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的关联关系为：黄文博先生是实际控制人黄文佳先生之

弟，黄卿乐先生之叔叔，是北京三才聚投资管理中心执行事务合伙人黄卿义之叔叔。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黄卿乐先生，公司创始人，出生于

1975

年

1

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7

年

12

月创办首航波纹管，至

2010

年

12

月任监事；

2000

年

12

月创办首航伟业，至今任监事。

2001

年

7

月创办本公司， 至

2010

年

11

月任监事；

2010

年

11

月至

2010

年

12

月任公司董事兼副

总经理；

2010

年

12

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黄卿乐先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本公司

14,280,000

股股份，通过控股股东北

京首航波纹管制造有限公司， 通过北京首航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

17,219,

748

股股份

,

与其他持股

5%

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如下：

黄卿乐先生是实际控制人黄文佳先生、黄文博先生的侄子，是北京三才聚投资管理中心执行

事务合伙人黄卿义先生之兄。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

戒。

高峰先生，出生于

1963

年

5

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

1985

年

7

月至

1997

年

4

月就职于河北省邯郸市锅炉厂，历任副厂长、总工程师；

1997

年

4

月至

2000

年

9

月在天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2000

年

10

月至

2002

年

9

月任清华同方能

源环境有限公司热电工程总监；

2002

年

9

月至

2006

年

7

月在西安交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2006

年

10

月至

2008

年

10

月任北京国华电力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海水淡化组长、神华集

团

"

万吨级低温多效海水淡化项目研发

"

课题负责人；

2008

年

10

月至

2010

年

9

月任神华国华

（北京）电力研究院有限公司新技术部高级主任工程师。 在上述任职期间，先后获得河北省机

械厅科技进步三等奖、机械工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河北省煤炭工业局科技进步三等奖、中国

电力科技奖一等奖及一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2010

年

10

月加入公司，至

2010

年

11

月任总

工程师；

2010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总工程师。

高峰先生通过控股股东北京三才聚投资管理中心间接持有本公司

420,000

股股份

,

与其

他持股

5%

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韩玉坡先生，出生于

1962

年

10

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

师。

2003

年至

2006

年在北京首航波纹管制造有限公司任技术部部长、副总经理。

2006

年至今

在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历任技术项目部部长、副总经理。

韩玉坡先生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及持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通过北京三才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本公司

420,000

股股份；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 不存在 《公司

法》、《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白晓明先生，

39

岁，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

1995

年

7

月至

2000

年

1

月历任陕西省澄城县粮食局面粉厂财务经理、粮食局财务股副股长；

2000

年

2

月至

2004

年

5

月任北京天正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理；

2004

年

6

月至

2008

年

12

月历任太子奶集团审计

经理、北京太子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

2009

年

2

月加入公司，至今任财务负责人

（其中

2010

年

11

月至

2011

年

1

月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白晓明先生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及持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通过北京三才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本公司

420,000

股股份；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 不存在 《公司

法》、《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黄卿义先生，出生于

1979

年

9

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

2001

年

8

月至

2006

年

7

月任首航波纹管销售经理。

2006

年

7

月加入公司，至

2010

年

11

月任财务经

理；

2010

年

11

月至

2011

年

1

月任公司董事；

2011

年

1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

黄卿义先生通过控股股东北京三才聚投资管理中心间接持有本公司

4,174,800

股股份

,

与其他持股

5%

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的关联关系为：黄卿义先生

是实际控制人黄文佳、黄文博之侄子，黄卿乐之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黄卿义先生于

2011

年

3

月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董事会秘书培训， 并获得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

王剑女士，

30

岁，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

2005

年至

2012

年

10

月就职于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担任高级项目经理。

2012

年

12

月至今任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财务总监。 有多年专业审计及财务咨询经验，熟悉国家财经制度及政策法规。

王剑女士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及持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张保源先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

2008

年

1

月至

2011

年

1

月任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法务部经理。

2011

年

1

月至今任北京首航艾启威节

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张保源先生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及持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通过北京三才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本公司

84,000

股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

《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已于

2013

年

9

月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董事会秘书培训考试，并获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担

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资格和能力。

霍少砚女士，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

2009

年

5

月至至今北京首航艾

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

霍少砚女士与本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及持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证券代码：002665� � � �证券简称：首航节能 公告编号：2013-073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3

年

11

月

8

日在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

188

号总部基地

3

区

20

号楼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2013

年

10

月

25

日以邮件、电话及传真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

监事会会议由刘强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经全体监事讨论和表决，一

致通过如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本议案经举手表决，获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经监事会同意，选举刘强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

2013

年

11

月

8

日起，任

期三年。

三、备查文件

1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 11月 8日

证券代码：002665� � � �证券简称：首航节能 公告编号：2013-074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进行股权质

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北京首航

波纹管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首航波纹管

"

）和实际控制人黄卿乐先生的通知，获悉：

1

、首航波纹管将其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35,007,000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3.13%

）质押给齐鲁证券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权质押回购业务。 本次质押初始交易日为

2013

年

10

月

30

日，质押期限为

547

天，该笔质押手续已于

2013

年

10

月

30

日办理。

质押期限自

2013

年

10

月

30

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2

、首航波纹管将其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21,000,000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7.87%

）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权质押回购业务。 本次质押初始交易日为

2013

年

10

月

31

日，购回交易日为：

2015

年

4

月

30

日（以实际交易日后

18

个月对应日为准），

该笔质押手续已于

2013

年

10

月

31

日办理。

质押期限自

2013

年

10

月

31

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3

、首航波纹管将其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6,858,600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7%

）质押给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权质押回购业务。 本次质押初始交易日

为

2013

年

11

月

1

日，购回交易日为：

2015

年

11

月

1

日，该笔质押手续已于

2013

年

11

月

1

日

办理。

质押期限自

2013

年

11

月

1

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4

、实际控制人黄卿乐先生将其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12,000,000

股（占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

4.50%

）质押给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用于办理股权质押回购业务。本次质押初始

交易日为

2013

年

11

月

1

日，购回交易日为：

2015

年

11

月

1

日，该笔质押手续已于

2013

年

11

月

1

日办理。

质押期限自

2013

年

11

月

1

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截至本公告日，首航波纹管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75,81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8.43%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首航波纹管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为

62,865,600

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23.57%

。

截至本公告日，实际控制人黄卿乐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14,28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5.35%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控制人黄卿乐先生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为

12,000,

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50%

。

特此公告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1月 8日

证券代码：002383� � � �证券简称：合众思壮 公告编号：2013-061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13

年

11

月

7

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1

月

5

日以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应到

董事

6

人，实到董事

6

人，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由董事长郭信平先生召集并主持，全体董事经过审议，以通讯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一

致通过决议如下：

（一）关于参与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的议案

决定批准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按照法律规定及法定程序参与北京市海淀区

中关村永丰产业基地

II-4-C

工业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决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土地挂牌出让有关事宜的议案

决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使用自有资金参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永丰产业基地

II-4-C

工业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并具体办理有关签署协议等有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参与土地挂牌出让活动具体情况，请参考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的公司《关于的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383� � � �证券简称：合众思壮 公告编号：2013-062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竞买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交易概述

1

、公司拟竞购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永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内，土地面积为

12753.9

平

方米， 建筑使用性质为工业用地的海淀区中关村永丰产业基地

II-4-C

工业地块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

2

、本次购买意向已经过董事会二届二十八次会议审议，相关议案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

3

、本次拟进行交易符合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4

、本次拟进行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拟竞购的土地为国有土地，出让方为北京市国土资源局海淀分局。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拟竞购交易标的为在北京市土地交易市场公开挂牌出让的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永丰

产业基地

II-4-C

工业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1

、挂牌编号：京土整储工挂（海）

[2013]01

号

2

、建筑使用性质：

M

工业用地

3

、出让年限：

50

年

4

、土地面积：

12753.9

平方米（其中建设用地面积

12753.9

平方米）

5

、挂牌出让起始价为人民币

5524

万元，竞价阶梯为

30

万元整，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

1105

万元。

6

、竞购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7

、宗地的产业定位：出让宗地重点引进导航与位置服务技术产品的研发、生产项目。

四、本次竞购土地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注册在海淀区，但在海淀区一直没有自有办公地点，本着改善办公环境和继续加强

研发、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的目的，公司拟参与竞购该地块。 本次竞购土地成功后，公司将自筹

资金在该地块建设公司研发中心及总部办公楼。

建设公司北京研发中心及总部办公楼，将有利于改善公司办公和研发环境，有利于员工稳

定和发展，为公司持续稳定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本次竞购土地使用权，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国有土地出让的相关程序，具体竞购金

额及能否成功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二届二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永丰产业基地

II-4-C

工业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挂牌文

件》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九日

2013年 11月 9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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